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７

证券简称：炼石有色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本公司接到股东深圳市汇世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汇世邦”）通知：汇世邦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将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质押给江

苏江山制药有限公司的本公司

５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１１％

）股

权解除了质押。

截止本公告签发日，汇世邦累计质押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３．９５％

。 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特此公告。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１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开市时起停牌，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披露

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同时，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组涉及的各项工

作，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对重组涉及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尽职调查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

案。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

进展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０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５２３，０７７，２５８．７０ ３１５，５２８，０３２．３８ ６５．７８％

营业利润

１４７，９４１，０８４．９６ １０５，７４３，００７．９９ ３９．９１％

利润总额

２０７，５６０，２３０．８７ １１１，２４１，５９２．７９ ８６．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８６，２８２，４４４．５５ ９７，３８１，７３９．５８ ９１．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５ ０．１８ ９４．４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３６％ ５．１２％ ３．２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２，２５４，４５０，３７２．４５ ２，２７４，１５７，６３４．３１ －０．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２，１３４，９３８，７１５．４５ ２，０７１，１４１，５９２．１０ ３．０８％

股 本

５３７，０３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３．９８ ５．１１ －２２．１１％

注：

１

、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报告期间，公司实施了《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

２０１２

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股本由

４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５３７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度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按新股本重新计算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业绩大幅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５２３

，

０７７

，

２５８．７０

元，同比

增长

６５．７８％

；实现营业利润

１４７

，

９４１

，

０８４．９６

元，同比增长

３９．９１％

；实现利润总额

２０７

，

５６０

，

２３０．８７

元，同比增长

８６．５９％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６

，

２８２

，

４４４．５５

元，同比增

长

９１．２９％

。 主要原因概述为：

１

、公司抓住行业市场机遇，工具类软件收入大幅增长。

２

、公司加快新产品推广进程，新产品收入贡献提升较快。

３

、公司持续强化预算管理，多方式管控成本费用效果明显。

４

、公司收到增值税退税款，对上半年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

２０１２

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公司股本由

４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５３７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发布的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告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７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和

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６

名，实到董事

６

名，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

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磊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３－

０２３

号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该议案同意票数

６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７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下午

２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会议地点：济南市浪潮路

１０３６

号

Ｓ０５

北三楼

３０２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发行方式与发行时间

（

３

）发行对象

（

４

）认购方式

（

５

）发行数量

（

６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

７

）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

９

）股票上市地点

（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６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报告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审议通

过。

三、会议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

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其中，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以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

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系统重复进行表决

的，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四、出席会议的对象

出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社会法人股东

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出席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及地点：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

（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登记地点：济南市浪潮路

１０３６

号本公司证券部

六、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７７

投票简称：浪信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一至议案六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一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１．００

二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０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２

发行方式与发行时间

２．０２

３

发行对象

２．０３

４

认购方式

２．０４

５

发行数量

２．０５

６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２．０６

７

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２．０７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０８

９

股票上市地点

２．０９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１０

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１

三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３．００

四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的议

案

；

４．００

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５．００

六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报告的议案

。 ６．００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

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二中所有子议案投票表决，

２．０１

元

代表对议案二中的子议案

１

投票表决，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

别申报；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

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

理。

（

４

）计票规则

如对总议案中所有议案意见相同，可一次性选择总议案（

１００

元）投票表

决，否则应对各议案逐项表决。 如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对议案中所有子议案意见相同，可一次性选择议案（如

２．００

元）投票表

决，否则应对各子议案逐项表决。 如先对一项或多项子议案投票表决，再对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子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投票表决的子

议案以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议案投票表决，再对一项或多项子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

半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

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８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七、投票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４

、在计票时，对于有多项议案或子议案而仅对其中一项或几项进行了投

票

的情形，未投票议案视为弃权；

５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

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八、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济南市浪潮路

１０３６

号本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５１０６２２９

传 真：

０５３１－８５１０６２２２

邮政编码：

２５０１０１

联系人：谢兵兵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样式）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参加浪潮电子信

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数：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向选择，多选无效）：

１

、具有全权表决权 ；

２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

３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并附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印章）：

2013年7月23日 星期二

Disclosure

B020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３

证券简称：国电清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５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九点三十分；

（二）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６９

号人民政协报大厦十一层大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不提供网络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张开元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要求。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３

人， 代表公司股份

２９

，

９８０．８０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７％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公告。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

选举张开元先生为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９

，

９８０．８０

万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２

选举张根华先生为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９

，

９８０．８０

万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３

选举樊原兵先生为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９

，

９８０．８０

万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４

选举岳霞女士为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９

，

９８０．８０

万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５

选举程俊峰先生为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９

，

９８０．８０

万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１

选举肖遂宁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９

，

９８０．８０

万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２

选举张建平先生（会计专业人士）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９

，

９８０．８０

万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３

选举桂松蕾女士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９

，

９８０．８０

万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

，

９８０．８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选举王月淼女士为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９

，

９８０．８０

万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选举张艳秋女士为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９

，

９８０．８０

万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

，

９８０．８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

，

９８０．８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以特别决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

，

９８０．８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李晓宁律师、陈芬芬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３

证券简称：国电清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６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以电子

邮件及电话的方式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向各董事发出。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采用现场及传真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在北

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６９

号人民政协报大厦公司

１１

层大会议室。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应表决董事

８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其中：现场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传真方式

参与表决董事

１

人），发出表决票

８

份，收到有效表决票

８

份。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张开元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

３

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开元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二）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

同意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战略与业务发展委员会：张开元先生（主任委员）、肖遂宁先生（独立董事）、樊原兵先生组成；

审计委员会：张建平先生（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肖遂宁先生（独立董事）、 张根华先生组成；

提名委员会：肖遂宁先生（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桂松蕾女士（独立董事）、岳霞女士组成；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桂松蕾女士（独立董事、主任委员）、张建平先生（独立董事）、程俊峰先生组成。

（三）经逐项表决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樊原兵先生为总经理，聘任岳霞女士为常务副总经理，聘任张联合先生、安德军先生

为副总经理，聘任蔡晓芳女士为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聘任程俊峰先生为总工程师，聘任贾双燕女士为

总设计师。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张艳秋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

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五）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中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

６

个月。《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同意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

樊原兵先生：男，出生于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本科，工程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曾任公司董事长助

理。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北京新源天净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中天润博水务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北京康瑞新源净化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锡林浩特市锡林新康活性炭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

国电清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樊原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

岳霞女士：女，出生于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本科，高级经济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曾任北京博奇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济师，总裁助理及副总裁。现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北京中天润博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赤峰博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岳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候选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

张联合先生：男，出生于

１９６７

年

１２

月，本科，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曾任公司采购部经理。现任

公司副总经理，北京新源天净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联合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２７２５．９２

万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开元、董事候选人张根华先生为兄弟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

安德军先生：男，出生于

１９６６

年

４

月，大专，工程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 曾任大唐国际盘山

发电公司设备工程部副部长、监察部部长，天津大唐国际南港公用工程岛开发有限公司工程设备部部长、

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安德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

程俊峰先生：男，出生于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 曾任北京

紫泉能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总工、副总经理，宁波怡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研发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俊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

蔡晓芳女士：女，出生于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本科，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 曾任北京

兴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公司财务经理、战略投资总监。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锡林浩特市锡林新康活

性炭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蔡晓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

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

贾双燕女士：女，出生于

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硕士研究生，中级工程师、注册国家公用设备工程师、国家一级

建造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曾任公司工艺工程师、设计部经理。现任公司干法总设计师兼设计

院院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贾双燕女士持有公司

１３．５

万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

审计部负责人的简历

张艳秋女士：女，出生于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职称，曾任珠海市机电工程公司财务部

会计、珠海经济特区银千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会计、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Ｂｏｓｔｉｃｈ

（

Ｂｅｉｊｉｎｇ

）

Ｃｏ． Ｌｔｄ

财务部主管会

计、北京博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副经理、内控部经理。 现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张艳秋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

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３

证券简称：国电清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以邮件

及电话的方式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向各监事发出会议通知。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以现场的方式在公司

１１

层大会议室召开。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

３

人，实际出席

３

人。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王月淼女士主持。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王月

淼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与会监事一致认为：公司使用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

定的要求，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将部分超募资金中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３

证券简称：国电清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５５

号文的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

３８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４５．００

元，共募集资金为

１７１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５９

，

０４８．６４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为

８４

，

３３９．４１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北

京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

ＸＹＺＨ／２００７Ａ６０４６－３３

号《验资报告》。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７４

，

７０９．２３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中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根据决议，在规定期限内公司使用了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将

８

，

０００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开展燃煤发电

机组烟气脱硫特许经营及收购相关资产的预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以特别决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开展燃煤发电机组烟气脱硫特许经营及收购相关资产的议

案》。

根据以上决议，公司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向内蒙古大唐国际呼和浩特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大唐国际云冈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和河北大唐国际丰润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脱硫装置收购款并提取配

套流动资金共计

３７

，

３８６．５３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４６

，

９５２．８８

万元，共发生存款利息

３

，

９９２．７３

万元，募

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

５０

，

９４５．６１

万元。

三、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安排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募集资金使

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已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根据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实际情况及公司实际生产需要， 为提升经营业绩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

司拟将部分超额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本次资金使用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本次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将不会影响超募资金收购计划的正常进行，到期

后将资金归还公司超募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承诺在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对外披露。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发表意见认为：公司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 是从公司实际生产需要出发，为提升经营业绩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法规。 公司

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

我们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中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五、监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将部分超募资金中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六、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认为：国电清新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经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意见，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承诺在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对外披露。

基于上述意见，本保荐机构对国电清新使用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事项表示无

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四）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３

证券简称：国电清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张开元先生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决议聘任蔡晓芳女士（简历及联系

方式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感谢洪珊珊女士在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附件：

蔡晓芳女士简历：女，出生于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本科，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 曾任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公司财务经理、战略投资总监。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锡林浩特市锡林新

康活性炭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蔡晓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 蔡晓芳女士已取得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蔡晓芳女士联系方式：

电 话：

０１０－８８１４６３２０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１４６３２０

电子邮箱：

ｚｈｑｂ＠ｑｉｎｇｘｉｎ．ｃｏｍ．ｃｎ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６９

号人民政协报大厦

１１

层

邮 编：

１００１４２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９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０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诺顿金田

２０１３

年第二季度活动报告摘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控股子公司诺顿金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诺顿金田”，股票代码“

ＮＧＦ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３

年第二季度

活动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４－６

月），主要资料摘要如下：

诺顿金田目前运营的生产矿山为

Ｎａｖａｊｏ Ｃｈｉｅｆ

露天矿、

Ｖｉｏｌｅｔ

露天矿、

Ｇｒｅｅｎ Ｇｕｍｓ

露

天矿和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地下矿，及

Ｐ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选矿厂。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６

月，诺顿金田黄金生产量为

４１

，

４６４

盎司，现金成本（

Ｃ１

）为

１

，

０２９

澳元

／

盎司，资本支出为

５

，

７５０

万澳元，勘探支出为

２７０

万澳元，黄金销售量为

４１

，

７５１

盎司。

露天采矿

露天开采

２０１３

年

４－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开采量

（

千立方米

）

３

，

１８８ ２

，

６７８ ２

，

３１７ １

，

５０３

矿石量

（

千吨

）

８１３ １

，

０９３ ５７７ ４６６

矿石品位

（

克

／

吨

）

１．３５ １．２８ １．０３ ０．９８

地下采矿

地下开采

２０１３

年

４－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矿石量

（

千吨

） ５３ ４６ ４４ ４９

矿石品位

（

克

／

吨

） ８．９６ １０．１９ ８．７１ ７．９７

采矿

（

巷道

）

掘进

（

米

） １，４５１ ９７１ １，０８２ １，０３４

资本性

（

巷道

）

掘进

（

米

） ６２６ ４８８ ５２１ ４１５

选矿

选矿

２０１３

年

４－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矿石量

（

千吨

） ８２８ ８９１ ８００ ８４８

处理品位

（

克

／

吨

） １．６６ １．６５ １．４４ １．４０

回收率

９４．１％ ９３％ ９３％ ９４％

黄金生产量

（

盎司

） ４１，４６４ ４４，０５３ ３４，２７２ ３５，６６６

平均黄金价格

（

澳元

／

盎司

） １，４０２ １，５６０ １，６４１ １，６０１

成本

成本

（

澳元

／

盎司

）

２０１３

年

４－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现金成本

（

Ｃ１

）

１

，

０２９ １

，

０３３ １

，

３７７ １

，

２８１

生产成本

（

Ｃ２

）

１

，

２１７ １

，

３０３ １

，

７３３ １

，

６１３

总成本

（

Ｃ３

）

１

，

２７５ １

，

３４７ １

，

７８４ １

，

６６０

由于

Ｐ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项目自有采矿设备的充分应用和持续降成本措施奏效，诺顿金田

２０１３

年第二季度的现金成本（

Ｃ１

）为

１

，

０２９

澳元

／

盎司，比前几个季度有所下降。

诺顿金田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业绩超过计划指标，并达到从诺顿金田收购

Ｐ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以来的

最高产量记录。

诺顿金田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生产总成本一直控制在较低水平，除了生产量显著增加外，主

要得益于自有采矿设备高效率投入使用，从而降低单位固定生产成本。

鉴于投入大量资金开发新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矿（矿石品位较高），以及自有采矿设备充分应

用，诺顿金田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有望进一步降低成本。

投资者若需了解详情，请参见诺顿金田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ａｓｘ．ｃｏｍ．ａｕ

）发布的公告全文。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１

证券简称：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及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审

计机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瑞岳华”）《关于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的函》，现公告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

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决

定续聘中瑞岳华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载的

《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中瑞岳华发来的函称：为更好地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需求，深层次、全

方位为客户提供专业服务，中瑞岳华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国富浩华”）合并；合并后，事务所名称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合并后事务所沿用国富浩华的法律主体。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立后，原中瑞岳华的员工及业务转

移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的名义为客户提供服务。 合并前双方的债权债务由各自承担。

上述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事项属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 相关变更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８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披露了

《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起开

始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于

７

月

１６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对本公司股

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股

票将继续停牌， 并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

告， 直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刊登公告后公司股票复牌。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６

证券简称： 亿利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８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等议案，决定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股

份总数

９０

，

６７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１．７０

元（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共计转增股本

４５

，

３３５

，

０００

股。 上

述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实施完毕。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对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喜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９００４

号验资

报告，公司总股本由

９０

，

６７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为

１３６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９０

，

６７０

，

０００

元变更为人民币

１３６

，

００５

，

０００

元，实收

资本由人民币

９０

，

６７０

，

０００

元 变 更 为 人 民 币

１３６

，

００５

，

０００

元。 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股票代码：

Ａ６００８４５ Ｂ９００９２６

股票简称：宝信软件 宝信

Ｂ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公司正在筹划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 该方案尚在筹划之中，尚需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会核

准。 该事项能否实施具有不确定性。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

日起的

５

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７月２３日


